附件2
鄂州市行政执法品质提升三年行动任务清单

	主要任务
	序号
	工作措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一）持续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1
	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思想政治建设。
	各区人民政府（含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下同），市直行政执法部门（均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长期坚持

	
	2
	各地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法治骨干业务集训，各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本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全员业务培训，确保每人每年接受不少于30时学时的专门业务培训和30学时的法律知识培训。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0，长期坚持

	
	3
	广泛开展执法现场模拟训练和执法信息系统应用训练、新型执法装备应用训练等岗位技能比武练兵活动，组织行政执法部门间交流研讨。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0，长期坚持

	
	4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年度考核制度，打造行政执法人员网上能力测试平台，定期开展执法能力测试，实行执法资格动态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11，长期坚持

	
	5
	探索编制行政执法程序指引，建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编制典型案例手册，定期发布指导案例，开展典型案例分析研判指导活动。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1，长期坚持

	（二）深入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6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坚持

	
	7
	加大对乡镇（街道）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的指导协调力度，开展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督导检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11，持续推进

	
	8
	在主要行政执法领域打造一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地示范样板。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持续推进

	（三）建立行政执法效能评价制度
	9
	各地各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本地本系统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1，长期坚持

	
	10
	各行政执法单位每季度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行政执法案件统计信息，每年备案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长期坚持

	
	11
	灵活收集了解行政执法社会满意度，通过向“两代表一委员”等社会群体进行问卷调查，适时组织对各地各单位行政执法情况、人民群众满意度情况等进行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掌握社会群体对行政执法满意度。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12，长期坚持

	
	12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汇总本级行政执法单位上年度执法质量、监管履行率、社会满意度情况，形成本地行政执法效能评价报告。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3.03，长期坚持

	（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
	13
	大力推广《行政处罚法适用指引》，编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目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持续推进

	
	14
	加快落实“两轻两免”清单制度，将市场首次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两轻两免”范围扩展至各行政执法领域。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0，持续推进

	
	15
	探索开展金融科技、网上直播和短视频营销等领域“沙盒监管”，包容审慎对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市地方金融工作局、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鄂州银保监分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0，
持续推进

	
	16
	研究制定执法正面清单，积极探索更多使用“非现场执法”方式。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17
	在行政执法领域探索开展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在市场监管领域重点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评查，通报一批正反面典型案例，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复制推广“综合查一次”经验。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1，长期坚持

	（五）大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
	18
	聚焦食品聚焦食品药品、医疗保障、公共卫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城市管理、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教育培训等重点执法领域，灵活采取多种方式，认真梳理、准确研判、精准定位本地本系统执法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和不文明问题，2022年底前形成本地本系统执法领域的执法突出问题清单。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人社局、市城管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地方金融工作局、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市教育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



	
	19
	2023年各地各单位要对照清单，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自查行动，逐一对账销号，自查情况报送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汇总。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人社局、市城管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地方金融工作局、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市教育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3.07

	
	20
	2023年9月前，由市司法局牵头，组织有关地区和单位对各地各单位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整治情况开展专项监督，并将专项监督情况向市政府报告。
	市司法局
	2023.09

	（六）推进行政执法监管体系权责明晰
	21
	建立执法争议协调机制，积极研究解决各类执法争议。
	各区人民政府，市委编办、市司法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3.12，持续推进

	
	22
	分类量身定制事中事后监管规则和标准，统一行业执法标准和尺度，对取消和下放的许可事项，逐项制定监管措施。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长期坚持

	
	23
	跨部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的乡镇（街道）要制定公布行政执法目录，建立与监管主体单位的执法衔接机制。
	各区人民政府，市城管委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持续推进

	
	24
	赋权部门要指导、监督、支持乡镇（街道）对承接的执法事项优化流程、规范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2，持续推进

	（七）加快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
	25
	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实现行政执法全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26
	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27
	加强“互联网+监管”。
	各区人民政府，市行政审批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28
	加强信用监管。
	各区人民政府，市发改委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29
	大力推广运用湖北省行政执法平台和执法监督平台，2024年底前实现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信息自动采集、执法活动网上监督和执法情况网上查询。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30
	推广移动执法，强化执法装备配置，提高行政执法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八）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刚性约束
	31
	设立鄂州市行政执法监督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开展行政执法常态化监督检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07，

长期坚持

	
	32
	建立健全问题线索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机制，规范立案、调查取证、集体研究、依法送达移送等程序和文书。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07，

长期坚持

	
	33
	推动执法监督与法治督察、行政复议、纪检监察监督协作配合，强化结果运用，对有关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持续推进

	
	34
	创新执法协调监督方式，做实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运邀请公职律师“”两代表一委员、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参与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12，

长期坚持

	（九）健全完善行政执法制度
	35
	修订完善《鄂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办法》等行政执法规范性文件。
	市司法局
	2022.11，持续推进

	
	36
	制定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等配套文件。
	市司法局
	2022.11，持续推进

	
	37
	规范行政执法文书格式和执法行为用语指引，编制执法人员应知应会手册。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1，持续推进

	
	38
	严格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长期坚持

	
	39
	全面梳理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的罚款事项，取消或调整不合理罚款事项。
	市司法局
	2022.10

	（十）提升行政执法形象
	40
	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倡导服务型行政执法，广泛运用非强制执法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我纠错、自觉守法。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0，持续推进

	
	41
	规范执法用语，统一执法着装，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统一更换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制式服装，佩戴新式标志标识。
	各区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2.10，
长期坚持

	
	42
	严格落实“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制度。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长期坚持

	
	43
	挖掘和培育一批文明执法优秀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2.12，持续推进

	（十一）不断强化行政执法保障能力
	44
	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根据执法机构所承担的职责和执法量，配齐配足执法力量。
	各区人民政府，市委编办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45
	加强行政执法编制管理，严禁占用、挪用，规范执法人员抽调借用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市委编办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推进

	
	46
	建立健全执法辅助人员招录聘用、岗位晋升、工作责任、学习培训、考核考勤、保密管理等各项制度，规范执法辅助人员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城管委、市人社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4.10

	
	47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尽职免责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各区人民政府、市司法局
	2024.12

	
	48
	完善执法人员工资待遇和岗位津贴补贴制度，强化职业保障。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4.12

	
	49
	按照支出与事权相适应原则，将执法工作经费、执法装备配备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标准化、规范化预算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市财政局等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4.12


